

                            阜环审〔2026〕115号
关于《辽宁省阜蒙县查马屯铁矿详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迁安市金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辽宁省阜蒙县查马屯铁矿详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审查申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查马屯村，面积约2.6177km2，设77个钻孔（包含7个预留孔），钻探工作量19780m，预留钻探工作量5000m，总投资6653.49万元，环保投资258.15万元。
阜新市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以《辽宁省阜蒙县查马屯铁矿详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阜环评估〔2026〕53号）出具项目建设可行意见。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规范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对项目勘察期间要求
（一）勘察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钻探等工程中产生的扬尘，运输车辆的废气及柴油发电机产生的废气。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所提出的防治措施和管理要求进行施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尽可能减少扬尘的产生。施工期所用车辆废气排放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车辆运行操作过程应文明驾驶，合理操作，降低废气排放浓度，减少废气排放量。
（二）勘察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生活废水。该项目每个钻孔平台设置1座有效容积约1m3的临时泥浆池，处理钻探产生的泥浆废水，泥浆废水经泥浆池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区域洒水降尘、植被恢复。生活废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不外排。
（三）勘察期间各种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工作时有噪声产生，要求建设单位加强管理，采用湿法作业，采取选择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四）勘察期间产生的固废主要为表土剥离产生的表土、泥浆池挖方、防渗混凝土、岩芯、泥浆池底泥和生活垃圾。表土、泥浆池挖方、干化后的泥浆池底泥临时堆放在堆土场，待钻探施工结束后立即回填夯实，并对场地进行植被恢复；防渗混凝土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岩芯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化验，剩余的岩芯及时存放到岩芯库，留以后用，日产日清，现场不进行存放；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五）要求建设单位加强生态保护，严格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及水土保持方案。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地表土壤及植被破坏，在施工结束后种植适宜植被，及时恢复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三、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确机构、人员、职责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投产前，须按规定程序落实排污许可工作及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应向社会公开。
四、环境影响报告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环境影响报告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项目开工建设的，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该项目日常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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